
 合 約 編 號 CE 1/96

荃 灣 第 ㆓ 區 與 嘉 龍 村 之 間 的 青 山 公 路 改 善 工 程 —
在 青 龍 頭 建 設 填 海 區 及 相 關 海 堤 - 工 程 項 目 簡 介  萬 碩 合 樂 聯 營

I\REBECCA\CPR\TRANSLAT\CH_TLT2.DOC 2001 年 2 月

1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1.0  基基基基 本本本本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1.1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標標標標 題題題題

 合 約 編 號 HY/99/18
 荃 灣 深 井 與 嘉 龍 村 之 間 的 青 山 公 路 改 善 工 程
 在 青 龍 頭 建 設 填 海 區 及 相 關 海 堤 。

1.2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和和和和 性性性性 質質質質

目 前 ， 青 山 公 路 為 雙 線 單 程 行 車 道 ， 並 在 不 相 連 的 ㆞ 點 設 有 狹 窄

的 行 ㆟ 道 。 整 條 公 路 的 路 形 設 計 普 遍 低 於 標 準 ， 而 且 多 個 出∕入

口 的 能 見 度 欠 佳 。 然 而 ， 深 井 ㆗ 央 的 路 段 已 建 為 雙 線 雙 程 行 車

道 ， 故 不 屬 於 ㆖ 述 範 圍 。

由 於 使 用 青 山 公 路 的 車 輛 不 斷 增 加 ， 故 須 提 升 服 務 水 平 ， 改 善 公

路 的 質 素 ， 以 應 付 預 計 至 ㆓ 零 ㆒ ㆒ 年 的 交 通 增 長 。 因 此 ， 青 山 公

路 改 善 工 程 包 括 將 第 ㆓ 區 、 荃 灣 及 嘉 龍 村 ㆒ 帶 的 現 有 單 線 雙 程 行

車 道 改 為「 郊 區 公 路 A 」雙 線 雙 程 行 車 道 、增 設 各 項 相 關 的 公 用 設

施 、交 匯 處 和 行 ㆟ 設 施 ， 藉 此 提 升 青 山 公 路 的 標 準 。

青 山 公 路 改 善 工 程 分 為 ㆔ 個 合 約

♦  西 部 合 約 HY/99/18 荃 灣 深 井 與 嘉 龍 村 之 間

♦  ㆗ 部 合 約 HY/99/19 荃 灣 汀 九 與 深 井 之 間

♦  東 部 合 約 HY/2000/02 荃 灣 第 ㆓ 區 與 汀 九 之 間

在 ㆒ 九 九 六 年 十 ㆓ 月， 顧 問 已 完 成 嘉 龍 村 至 油 柑 頭 的 青 山 公 路 改

善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之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 文 簡 稱 「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 該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已 獲 得 有 關 組 織 ， 包 括

環 保 署 的 批 核 ， 並 於 ㆒ 九 九 七 年 ㆕ 月 獲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確 認 。

有 關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主 要 研 究 結 果 詳 情 ， 請 參 閱 本 報

告 的 第 5.4 節 。由 於 整 個 工 程 項 目 為 「 郊 區 公 路 A 」類 別 ， 所 以 整

項 工 程 均 不 納 入《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的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範 圍 ， 故

在 施 工 時 毋 須 申 領 環 境 許 可 證 。

然 而 ， 工 程 的 ㆔ 項 元 素 —  在 青 龍 頭 、 深 井 以 西 （ 西 部 合 約 ） 及

深 井 以 東  （ ㆗ 部 合 約 ） 的 填 海 工 程 均 為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 故 須 根

據《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申 領 環 境 許 可 證 。 本 報 告 集 ㆗ 研 究 青 龍

頭 填 海 工 程 ， 即 西 部 合 約 HY/99/18 的 元 素 之 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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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的 填 海 工 程 須 沿 青 龍 頭 海 濱 區 進 行 ， 以 支 援 該 處 路 段 的 改 善
工 程 ， 包 括 建 設 迴 旋 處 、兩 條 行 ㆟ ㆝ 橋 及 兩 幅 隔 音 屏 障 。 填 海 範
圍 是 ㆖ 述 道 路 工 程 的 最 基 本 要 求 。

填 海 區 不 能 以 高 架 橋 取 代 ， 因 為 橋 面 與 海 平 面 的 距 離 過 於 接 近 ，
故 並 不 可 行 。 此 外 ， 若 干 大 型 物 業 發 展 (豪 景 花 園 及 龍 騰 閣) 及 青
龍 頭 村 本 身 也 對 部 分 路 線 的 陸 ㆞ 區 域 構 成 限 制 ， 故 路 線 移 向 內 陸
的 方 案 亦 不 可 行 。 因 此 ， 填 海 方 案 是 最 適 當 的 解 決 方 案 。

1.31.31.31.3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倡倡倡倡 議議議議 ㆟㆟㆟㆟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香 港 九 龍 何 文 田 忠 孝 街 88 號
 何 文 田 政 府 合 署 3 樓
 路 政 署
 主 要 工 程 管 理 處

1.4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位位位位 置置置置 及及及及 規規規規 模模模模

建 議 填 海 區 的 位 置 及 規 劃 詳 見 圖 1 。 填 海 區 的 面 積 約 1.7 公 頃 ， 以
平 行 道 路 方 法 量 度 ， 全 長 約 為 754 米 ； 從 現 有 高 水 位 線 量 度 至 建
議 裝 卸 坪 壩 趾 ，填 海 區 的 最 闊 約 為 74 米 ， 其 ㆗ 約 26 米 為 護 坡 。

1.5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涵涵涵涵 蓋蓋蓋蓋 的的的的 指指指指 定定定定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數數數數 目目目目 和和和和 種種種種 類類類類

根 據《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附 表 2 第 ㆒ 部 分 類 別 C.2(c) ， 本 工 程 屬 於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因 為 建 議 的 填 海 工 程 範 圍 超 過 1 公 頃 ，並 距 離 現 有

住 宅 區 少 於 100 米 。 因 此 在 施 工 前 ，必 須 根 據《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的 規 定
 
，先 申 領 環 境 許 可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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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規規規規 劃劃劃劃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及及及及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2.1 如如如如 何何何何 規規規規 劃劃劃劃 及及及及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本 工 程 將 由 顧 問 萬 碩 合 樂 聯 營 負 責 設 計 ； 建 築 工 程 則 由 承 建 商 負
責 規 劃 和 實 施 ，以 作 為 合 約 編 號 HY/99/18 的 元 素 之 ㆒ ， 即 ㆔ 項 有 關
青 山 公 路 改 善 工 程 的 合 約 ㆗ 的 西 部 發 展 合 約 。

承 建 商 將 利 用 陸 ㆖ 製 置 及 小 型 吊 臂 躉 船 進 行 填 海 工 程 。首 先 ， 承
建 商 將 以 貨 車 或 躉 船 運 去 挖 土 物 料 ， 然 後 由 躉 船 於 大 欖 角 臨 時 躉
船 碇 泊 處(見 圖 1)卸 放 物 料 ，作 工 ㆞ 填 土 之 用 。

建 議 填 海 區 的 預 計 建 設 方 法 詳 見 圖 2 。工 程 的 施 工 階 段 如 ㆘：

 第 ㆒ 階 段 利 用 反 鏟 挖 土 機，將 現 有 土 ㆞ 挖 成 工 作 平 台 ( 主 水
平 基 準 以 ㆖ 2 米 的 潮 高 水 平)。

 第 ㆓ 階 段 利 用 吊 臂 躉 船 ㆖ 的 抓 斗，將 海 灘 及 海 床 挖 至 裝 卸 坪
的 底 部 水 平 。

 第 ㆔ 階 段 利 用 反 鏟 挖 土 機 ，將 工 作 平 台 挖 至 約 10 米 闊 (沿 填
海 區 量 度 ) 。

第 ㆕ 階 段 利 用 末 端 裝 卸 式 泥 頭 車∕反 鏟 挖 土 機 ， 將 石 塊 卸 入
挖 土 範 圍 。

第 五 階 段 利 用 吊 臂 躉 船 ㆖ 的 抓 斗 ， 將 防 禦 物 卸 入 裝 卸 坪 的
挖 土 範 圍 。

第 六 階 段 利 用 末 端 裝 卸 式 泥 頭 車∕ 反 鏟 挖 土 機 ， 將 濾 水 層 及
填 土 置 於 石 塊 ㆖ 。

第 七 階 段 建 設 約 10 米 長 的 護 土 牆 。
第 八 階 段 利 用 陸 ㆖ 起 重 機 ， 完 成 護 土 牆 ㆖ 的 防 禦 工 程 。
第 九 階 段 利 用 末 端 裝 卸 式 泥 頭 車∕ 反 鏟 挖 土 機 ， 完 成 護 土 牆

回 填 土 工 程 。
第 十 階 段 沿 填 海 區 的 10 米 範 圍 內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 從 第 ㆓ 階

段 起 重 複 有 關 程 序 。

預 計 工 程 需 要 兩 套 設 備 ， 以 便 同 時 進 行 填 海 工 程 。然 而 ， 兩 套 設
備 應 在 填 海 工 ㆞ 的 不 同 ㆞ 點 運 作 ，最 短 相 距 約 85 米 ，並 位 於 測 鏈
2580 及 2665 之 間 ， 該 處 無 須 進 行 填 海 工 程 。

2.2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表表表表

合 約 編 號 HY/99/18 的 施 工 期 將 為 ㆕ 十 ㆓ 個 月，預 計 將 於 2001 年 8 月
至 2005 年 2 月 進 行 。然 而 ，預 計 建 議 填 海 工 程 只 需 ㆓ 十 ㆔ 個 月 ， 並
在 整 個 建 設 計 劃 的 初 期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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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海 工 程 計 劃 大 綱 詳 見 圖 3 。 正 如 ㆖ 文 及 圖 3 所 示 ，整 個 工 程 可 分
為 九 個 主 要 階 段 ，階 段 2 至 8 將 採 用 周 期 循 環 方 式，估 計 共 分 為 十
㆒ 期 。階 段 2 至 8 的 每 期 工 程 、階 段 1 及 9 的 預 計 施 工 期 如 ㆘ ：

 第 ㆒ 階 段 4 星 期
 第 ㆓ 階 段 每 期 1.5 星 期
 第 ㆔ 階 段 每 期 1 星 期
 第 ㆕ 階 段 每 期 1.5 星 期
 第 五 階 段 每 期 1 星 期
 第 六 階 段 每 期 0.5 星 期
 第 七 階 段 每 期 2 星 期
 第 八 階 段 每 期 0.5 星 期
 第 九 階 段 8 星 期

2.3 和和和和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層層層層 面面面面 較較較較 闊闊闊闊 的的的的 計計計計 劃劃劃劃 的的的的 要要要要 求求求求 或或或或 須須須須 加加加加 以以以以 考考考考 慮慮慮慮 的的的的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有有有有 沒沒沒沒 有有有有 關關關關
連連連連 ？？？？

填 海 工 程 是 合 約 HY 99/18 的 元 素 之 ㆒ 。填 海 區 與 整 項 工 程 的 規 劃 已
在 ㆖ 文 2.2 節 ㆗ 說 明 。 因 此 ， 若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的 指 定 元 素 及 餘 ㆘ 項

目 同 時 進 行 ， 可 能 產 生 累 積 影 響 ， 而 本 報 告 已 載 列 有 關 概 況 。 再

者 ，在 同 時 期 內 ，青 山 公 路 改 善 工 程 內 可 能 需 要 進 行 其 他 的 填 海
工 程 ，這 或 會 引 起 主 要 與 水 質 及 海 洋 生 態 相 關 的 累 積 影 響 。在 這
㆒ 帶 進 行 的 其 他 填 海 工 程 包 括 竹 篙 灣 及 九 號 貨 櫃 碼 頭 ，亦 有 可 能
同 時 間 施 工 。因 此 在 香 港 這 區 的 海 域 內 ，可 能 造 成 水 質 及 海 洋 生
態 的累 積 影 響 。在 本 報 告 內 會 提 及 這 些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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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周周周周 圍圍圍圍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的的的的 主主主主 要要要要 元元元元 素素素素

3.1 概概概概 括括括括 列列列列 出出出出 可可可可 能能能能 受受受受 擬擬擬擬 議議議議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 的的的的 現現現現 存存存存 及及及及 計計計計 劃劃劃劃 ㆗㆗㆗㆗ 的的的的 感感感感 應應應應 強強強強 的的的的 ㆞㆞㆞㆞
方方方方 及及及及 自自自自 然然然然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 的的的的 敏敏敏敏 感感感感 部部部部 份份份份 。。。。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現 有 青 山 公 路 連 接 新 界 西 北 部 ，沿 途 建 有 多 幢 住 宅 物 業 ，大 部 分
均 為 高 樓 大 廈 。 該 等 物 業 多 臨 海 而 建 ， 面 向 建 議 的 工 程 ㆞ 段 。 在
建 議 填 海 工 程 的 160 米 範 圍 內，共 有 ㆔ 十 七 幢 住 宅 建 築 物 ， 而 主 要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 方 見 圖 1 ，有 關 詳 情 則 載 列 於 附 錄 1 。

工 程 範 圍 內 的 主 要 噪 音 來 源 是 現 有 青 山 公 路 及 屯 門 公 路 的 道 路 交
通 ，而 海 ㆖ 交 通 造 成 嚴 重 噪 音 問 題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工 程 顧 問 曾 於
1995 年 3 月 進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內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1 ，並 根 據 當 時 的 噪
音 水 平 釐 定 現 有 基 線 情 況 。顧 問 監 察 週 日 早 ㆖ 繁 忙 時 間 的 噪 音 水
平 ，以 量 度 豪 景 花 園 的 L10 (1-hour) 、Leq (1-hour) 及 L90 (1-hour) 噪 音 水 平 (面 向 青 山
公 路 的 商 業 樓 宇 ㆞ 面 的 正 面 噪 音 水 平) 。結 果 ， 在 早 ㆖ 八 時 至 九 時
及 九 時 至 十 時 於 該 處 所 錄 得 的 噪 音 水 平 分 別 為 Leq69.6 分 貝(A) 和
Leq69.5 分 貝(A) 。

空空空空 氣氣氣氣 質質質質 素素素素

對 空 氣 質 素 影 響 感 應 強 的 ㆞ 方 與 ㆖ 文 的 噪 音 影 響 範 圍 相 同 。 於
1995 年 5 月，工 程 顧 問 曾 為 可 行 性 研 究 報 告 內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在 浪
翠 園 第 ㆕ 期 平 台，量 度 總 懸 浮 粒 子 及 可 吸 入 懸 浮 粒 子 的 基 線 水
平 。據 該 研 究 所 得 有 關 結 果 並 無 超 出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而 ㆓ 十 ㆕ 小
時 的 平 均 總 懸 浮 粒 子 及 可 吸 入 懸 浮 粒 子 水 平 均 低 於 60:gm-3 ， 遠 低
於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內 的 ㆓ 十 ㆕ 小 時 平 均 總 懸 浮 粒 子 (260:gm-3) 水 平 及
可 吸 入 懸 浮 粒 子 (180:gm-3) 水 平， 顯 示 浪 翠 園 的 塵 埃 水 平 相 對 偏
低 ， 預 期 研 究 範 圍 的 空 氣 質 素 水 平 相 若 。

海海海海 水水水水 水水水水 質質質質

研 究 範 圍 位 於 西 部 緩 衝 水 域 水 質 管 制 區 內 。雖 然 未 能 計 量 特 定 工
程 範 圍 的 海 洋 水 質 基 線，但 可 參 考 馬 灣 東 面 對 比 ㆞ 點 (監 測 站 WM4)
的 數 據 2 。在 1998 年，平 均 深 度 溶 解 氧 水 平 未 能 達 致 管 制 區 的 水 質
指 標，約 10% 樣 本 低 於 4 mg/L 的 溶 解 氧 濃 度 指 標 。 另 ㆒ 方 面 ，水 底
的 溶 解 氧 則 在 水 質 指 標 的 範 圍 內 。 深 度 平 均 溶 解 氧 水 平 介 乎 2.9 -

                                                
1 油 柑 頭 與 嘉 龍 村 之 間 的 荃 灣 青 山 公 路 改 善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報 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2 環 境 保 護 署 的《 香 港 海 洋 水 質》(199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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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mg/L，平 均 則 為 5.4 mg/L ；水 底 溶 解 氧 則 介 乎 2.2 - 8.1mg/L ，平 均 則
為 5.2 mg/L 。 ㆒ 般 來 說 ， 若 溶 解 氧 水 平 低 於 4 mg/L，會 對 該 處 的 海
洋 生 物 造 成 呼 吸 困 難 。對 海 洋 生 物 來 說 ， 正 常 的 溶 解 氧 濃 度 須 介
乎 4 – 8mg/L 。
馬 灣 的 懸 浮 固 體 濃 度 介 乎 1.2 - 17.4mg/L ，平 均 濃 度 則 為 每 公 升 7.6 毫
克 。 由 於 珠 江 河 水 充 斥 淤 泥 影 響 的 緣 故，WM4 所 錄 得 的 懸 浮 固 體
濃 度 乃 香 港 西 面 的 水 域 常 見 的 水 平 。

生生生生 態態態態 及及及及 漁漁漁漁 業業業業

生生生生 態態態態

工 程 範 圍 內 有 海 灘 、護 坡 及 ㆒ 些 突 出 的 ㆝ 然 石 塊 。正 如 圖 4a – 4d 的
鑽 孔 報 告 所 顯 示，該 處 的 底 層 潮 汐 沉 澱 物 含 有 砂 土 ， 海 灘 波 浪 起
伏，不 停 流 動，使 砂 石 漂 浮 不 定。

在 本 港 的 流 動 性 海 灘 波 濤 洶 湧 ， 而 且 環 境 不 斷 改 變 ， 故 生 物 品 種
相 對 較 少 。 ㆒ 般 來 說 ， ㆖ 岸 ㆒ 帶 常 見 沙 蟹 (Family Ocypodidae) ㆞ 洞 ，
沙 蟹 會 篩 選 砂 礫 及 捕 捉 細 小 的 昆 蟲 和 ㆙ 殼 作 為 食 物 。 在 潮 汐 ㆗ 位
線 ㆘ 的 永 久 流 沙 ， 則 有 大 量 ㆓ 枚 貝 (Donax cuneatus) ， 牠 們 會 過 濾 海
水 獲 取 食 物 。

工 程 範 圍 內 突 出 的 石 塊 可 能 有 ㆒ 些 典 型 的 石 岸 生 物 聚 居， 主 要 包
括 腹 足 蝸 牛 和 藤 壺 。 在 香 港 的 西 北 水 域 ， 石 岸 生 物 的 數 目 較 少 。

由 於 西 北 水 域 的 鹽 分 偏 低 ， 而 且 海 水 混 濁 ， 不 適 宜 硬 珊 瑚 生 長 ，
故 在 工 程 範 圍 發 現 硬 珊 瑚 的 可 能 性 極 低 。

此 外 ，背 岸 的 棲 息 ㆞ 非 常 有 限，包 括 ㆒ 幅 以 現 有 青 山 公 路 以 北 為
界 限 的 狹 窄 土 ㆞ ，主 要 植 有 海 濱 草 ㆞ 、偶 見 海 濱 灌 木 及 成 長 樹
木 。

漁漁漁漁 業業業業

工 程 範 圍 內 並 無 商 業 性 的 魚 類 調 查 紀 錄 ， 但 卻 可 以 沙 洲 以 東 第 ㆕
號 淤 泥 坑 的 環 境 監 察 及 評 審3 所 得 的 魚 類 紀 錄 作 為 參 考 。有 關 研 究
的 底 層 拖 網 調 查 結 果 顯 示，沙 洲 以 東 約 有 九 十 七 種 魚 類， 最 常 見
的 包 括 Charybdis sp. (蟳 類) 、Metapenaeus affinis 、Leiognathus brevirostris (短
吻 蝠) 、Platycephalus indicus (牛 鰍) 、Oxyurichthys tentacularis 、Turritella
terebra 、Murex trapa 、Polycaulus uranoscopa 及 Oratosquilla oratoria 。 ㆖ 述
品 種 可 能 見 於 工 程 範 圍 的 海 岸 水 域 內 。

                                                
3 ERM《沙洲東部受污染泥㆞ IV 的環境監察及評審 — 第八期季度報告》，（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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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景景景 觀觀觀觀 及及及及 視視視視 覺覺覺覺

至 於 工 程 範 圍 的 ㆞ 形 方 面 ，現 有 道 路 及 海 灘 伸 延 小 路 的 朝 岸 及 臨
海 ㆒ 帶 ，有 稍 斜 的 植 被 坡 。現 有 道 路 的 臨 海 路 旁 植 有 長 成 的 樹
木 ，並 覆 蓋 部 分 前 灘 範 圍 。該 處 的 居 民 擁 有 毫 無 遮 擋 的 海 景 ，而

從 海 面 望 去 ，則 可 看 見 住 宅 區 和 植 被 山 邊 ， 沿 海 岸 線 的 現 有 道 路
旁 則 有 低 護 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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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對對對對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可可可可 能能能能 造造造造 成成成成 的的的的 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

4.1 概概概概 括括括括 列列列列 出出出出 涉涉涉涉 及及及及 的的的的 工工工工 序序序序 ，，，， 包包包包 括括括括 工工工工 序序序序 流流流流 程程程程 圖圖圖圖 、、、、 場場場場 ㆞㆞㆞㆞ 平平平平 面面面面 圖圖圖圖 、貯、貯、貯、貯 存存存存 規規規規
定定定定 、、、、 散散散散 發發發發 物物物物 和和和和 排排排排 放放放放 物物物物 的的的的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可可可可 能能能能 導導導導 致致致致 的的的的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

正 如 第 2.1 節 所 述 ， 填 海 工 程 將 分 為 不 同 階 段 進 行， 並 須 在 各 階 段
使 用 機 械 設 備 ，因 此 可 能 導 致 整 個 施 工 過 程 產 生 噪 音 。 然 而 ， 只
有 第 ㆓ 至 ㆕ 階 段 可 能 干 擾 海 床 ， 影 響 水 質 及 海 洋 生 態 。 填 海 區 ㆘
的 現 有 海 灘 及 海 床 將 須 進 行 最 多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以 ㆘ 10 米 的 挖 土
工 程 ， 移 除 約 129,400 立 方 米 的 物 料 ， 預 計 挖 土 率 將 少 於 每 日 400 立
方 米 。

承 建 商 將 利 用 貨 車 或 吊 臂 躉 船 移 除 挖 土 物 料 ， 然 後 於 大 欖 角 臨 時
躉 船 碇 泊 處 (見 圖 1) 卸 放 物 料 ， 該 等 物 料 質 素 卓 越 ， 宜 再 作 工 ㆞ 回
填 土 之 用 。 因 此，預 計 建 議 工 程 無 須 棄 置 任 何 挖 土 物 料 。

有 關 物 料 將 在 挖 土 及 再 填 土 的 初 期 予 以 處 理 ， 這 些 程 序 都 可 能 產
生 塵 埃 。

4.2 概概概概 述述述述 由由由由 於於於於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建建建建 造造造造 、、、、 運運運運 作作作作 或或或或 解解解解 除除除除 營營營營 辦辦辦辦  (適適適適 用用用用 的的的的 話話話話) 而而而而 產產產產 生生生生 的的的的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 或或或或 事事事事 宜宜宜宜

4.2.1 施 工 期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施 工 期 的 噪 音 將 來 自 進 行 各 項 建 築 活 動 時 所 使 用 的 機 動 設 備 ， 而
可 能 產 生 負 面 噪 音 影 響 的 工 程 大 致 可 分 為 九 個 階 段 ：

Χ  第 ㆒ 階 段 –  挖 去 及 移 除 現 有 泥 土 ；
Χ  第 ㆓ 階 段 –  海 灘 挖 土 ；
Χ  第 ㆔ 階 段 –  平 台 挖 土 ；
Χ  第 ㆕ 階 段 –  在 平 台 卸 入 石 塊 ；
Χ  第 五 階 段 –  卸 入 防 禦 物 ；
Χ  第 六 階 段 –  放 置 濾 充 層 及 回 填 土 ；
Χ  第 七 階 段 –  建 築 混 凝 土 護 土 牆 ；
Χ  第 八 階 段 –  完 成 陸 ㆖ 防 禦 工 程 ；
Χ  第 九 階 段 –  最 後 填 土

有 關 各 個 施 工 階 段 所 須 使 用 的 設 備 ， 詳 見 ㆘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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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1 1 1 ：：：：    各各各各    項項項項    建建建建    築築築築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的的的的    估估估估    計計計計    聲聲聲聲    功功功功    率率率率    級級級級

 施施施施 工工工工 階階階階
段段段段

 設設設設 備備備備  建建建建 築築築築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許許許許
可可可可 證證證證

 設設設設 備備備備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設設設設 備備備備
數數數數 目目目目

 聲聲聲聲 功功功功 率率率率 級級級級
 分分分分 貝貝貝貝(A)*

 運運運運 作作作作 期期期期
的的的的

 總總總總 聲聲聲聲 功功功功
率率率率 級級級級

挖 土 機(反 鏟 挖 土
機)

CNP 081 1 112 115.0第 ㆒階 段
  

貨 車 CNP 141 1 112   
第 ㆓ 階 段 裝 在 躉 船 ㆖ 的 起

重 機
CNP 048 1 112 112.0

挖 土 機 CNP 081 1 112 115.0第 ㆔ 階 段
 貨 車 CNP 141 1 112   

挖 土 機 CNP 081 1 112 115.4
貨 車 CNP 141 1 112   

第 ㆕ 階 段
  
  震 動 式∕壓 實 機   CNP 050 1 105   
第 五 階 段 裝 在 躉 船 ㆖ 的 起

重 機
CNP 048 1 112 112.0

挖 土 機 CNP 081 1 112 115.4
貨 車 CNP 141 1 112   

第 六 階 段
  
  震 動 式∕壓 實 機 CNP 050 1 105   

混 凝 土 攪  拌 車 CNP 044 1 109 112.0第 七 階 段
  混 凝 土 泵 CNP 047 1 109   

流 動 起 重 機 CNP 048 1 112 115.0第 八 階 段
  貨 車 CNP 141 1 112   

挖 土 機 CNP 081 1 112 115.4
貨 車 CNP 141 1 112   

第 九 階 段
  
  震 動 式∕壓 實 機 CNP 050 1 105   

* 聲 功 率 級 乃 根 據《 管 制 建 築 工 程 噪 音 ( 撞 擊 式 打 樁 除 外 ) 技 術 備 忘 錄》釐

定 。

工 程 顧 問 已 根 據《管 制 建 築 工 程 噪 音 (撞 擊 式 打 樁 除 外) 技 術 備 忘
錄》 的 特 定 方 法，對 指 定 的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 方 進 行 建 築 噪 音 評
估 。 顧 問 已 基 於 任 何 ㆒ 段 時 間 只 有 ㆒ 套 設 備 運 作 為 原 則 ， 估 計 在
建 設 海 堤 及 護 土 牆 期 間 ， 易 受 噪 音 影 響 ㆞ 方 所 承 受 的 噪 音 水 平 ，
並 詳 列 於 附 錄 2A 。 此 外 ， 在 計 算 噪 音 水 平 時 ， 顧 問 已 假 設 所 有 經
確 認 的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 方 僅 樓 高 ㆒ 層 。

結 果 顯 示 ，共 有 12 個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 方 會 錄 得 最 高 的 噪 音 水 平 ，
這 些 嗓 音 水 平 會 超 出 日 間 噪 音 標 準 的 75 分 貝(A) 。㆘ 表 2 總 結 緩 解
前 但 超 出 標 準 的 噪 音 水 平 。基 於 此 等 結 果，有 關 當 局 必 須 在 多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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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採 取 噪 音 緩 解 措 施，藉 此 將 噪 音 減 至 可 接 受 的 水 平 。

 表表表表 2 ：：：：  未未未未 緩緩緩緩 解解解解而而而而 超超超超 出出出出 標標標標 準準準準 的的的的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水水水水 平平平平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施施施施 工工工工 階階階階 段段段段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感感感感 應應應應 強強強強 的的的的 ㆞㆞㆞㆞ 方方方方
若若若若 位位位位 於於於於 ㆘㆘㆘㆘ 列列列列 距距距距 離離離離 (米米米米) 以以以以 內內內內 ，，，，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水水水水 平平平平 便便便便 超超超超 出出出出 標標標標 準準準準

 可可可可 能能能能 受受受受 超超超超 出出出出 標標標標 準準準準 的的的的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水水水水 平平平平

 而而而而 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 的的的的 住住住住 宅宅宅宅 數數數數 目目目目

第 ㆒ 階 段 53 12

第 ㆓ 階 段 38 1
第 ㆔ 階 段 53 12
第 ㆕ 階 段 56 14
第 五 階 段 38 1
第 六 階 段 56 14
第 七 階 段 38 1
 第 八 階 段 53 12
第 九 階 段 56 14

 受 影 響 的 住 宅 總 數 ：12

然 而 ，正 如 ㆖ 文 第 2.1 節 所 述 ，在 填 海 工 程 的 各 個 階 段 ， 可 能 有 兩
套 設 備 在 工 ㆞ 的 不 同 ㆞ 點 同 時 運 作 。有 關 這 方 面 的 最 壞 情 況 是，

噪 音 最 高 的 設 備 將 在 最 接 近 的 距 離 同 時 運 作 ， 即 ㆖ 文 所 述 豪 景 花
園 前 方 85 米 的 範 圍 內 。 工 程 噪 音 最 高 的 時 期 將 為 第 ㆕ 、六 和 九 階
段 ，即 挖 土 機 、 貨 車 及 壓 土 機 同 時 運 作 期 間 。 顧 問 已 計 算 兩 套 設
備 運 作 時 的 累 積 影 響 ，有 關 結 果 詳 載 於 附 錄 2B 。

有 關 結 果 顯 示 ， 即 使 設 定 設 備 放 於 最 短 距 離，對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
方 的 整 體 噪 音 水 平 只 會 產 生 輕 微 的 影 響 ，而 受 影 響 的 ㆞ 方 包 括
SR7-1 、7-2 、7-3 、7-4 、7-5 、8-1 及 8-2 。然 而 ， 即 使 延 長 距 離 ， 易 受
噪 音 影 響 ㆞ 方 的 數 目 亦 不 會 改 變 ，並 仍 會 受 超 出 75 分 貝(A) 的 標 準
噪 音 水 平 所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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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在 段 落 1.2 內 提 及 的 其 他 填 海 工 程 ，因 為 工 程 相 隔 的 距 離 較
遠 ，㆔ 個 填 海 ㆞ 點 分 別 相 距 約 1 公 里 ，因 此 ，預 期 並 不 會 構 成 累 積
影 響 。 然 而 ， 由 於 青 山 公 路 改 善 工 程 合 約 HY/99/18 剩 餘 項 目 的 進
展 ， 該 處 可 能 出 現 若 干 的 累 積 建 築 活 動 。由 於 將 繼 續 使 用 現 有 道
路 直 至 填 海 工 程 完 成 為 止 ， 故 主 要 的 建 築 活 動 將 是 利 用 鑽 孔 樁 ，
為 前 臨 豪 景 花 園 的 建 議 兩 幅 隔 音 屏 障 及 行 ㆟ ㆝ 橋 興 建 ㆞ 基 。可 行
性 研 究 報 告 內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假 設 在 過 程 ㆗ 使 用 直 徑 1 米 的 震 盪
或 攫 刻 式 (grab-and-chisel) 鑽 孔 樁 裝 置 。 根 據《管 制 建 築 工 程 噪 音 (撞
擊 式 打 樁 除 外) 技 術 備 忘 錄》 的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164 或 165 ， 該 等 設
備 的 聲 功 率 級 為 115 分 貝(A) 。

可 行 性 研 究 告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認 為 ，工 程 需 要 設 立 可 減 低 10 分 貝
(A) 的 便 攜 式 隔 音 屏 障 ， 務 求 在 運 作 期 間 ，將 毗 連 的 易 受 噪 音 影 響
㆞ 方 的 噪 音 水 平 減 至 低 於 75 分 貝(A) 的 標 準 。為 了 釐 定 最 壞 情 況 的
累 積 影 響 ， 即 同 時 使 用 兩 套 填 海 設 備 及 鑽 孔 樁 裝 置 ，工 程 顧 問 已
進 行 了 相 關 的 計 算 。 有 關 進 行 鑽 孔 打 樁 工 程 與 建 設 隔 音 屏 障 ， 以
及 使 用 兩 套 填 海 設 備 而 不 採 取 緩 解 措 施 的 估 計 噪 音 水 平 ， 詳 載 於
附 錄 2C 。 結 果 顯 示 ，其 他 施 工 階 段 或 更 多 易 受 噪 音 影 響 ㆞ 方 進 ㆒
步 承 受 更 大 的 噪 音，故 須 採 取 緩 解 措 施 。

空空空空 氣氣氣氣 質質質質 素素素素

建 議 工 程 首 先 需 要 進 行 挖 土 ， 並 將 挖 土 物 料 卸 於 吊 臂 躉 船 或 貨 車
㆖ 。 挖 土 物 料 將 為 濕 潤 的 砂 石 ， 基 於 其 濕 度 和 大 小 ， 預 期 不 會 造
成 大 量 塵 埃 。 當 挖 土 物 料 作 回 填 土 之 用 時 ， 其 仍 為 粒 狀 ， 故 不 會
引 起 大 量 塵 埃 ， 唯 遇 ㆖ 強 風 除 外 。 挖 土 物 料 的 濕 度 將 取 決 於 其 堆
存 的 時 間 ， 有 時 需 要 在 使 用 時 加 入 水 分 令 其 濕 潤 ， 以 免 引 起 塵
埃 。 就 這 方 面 而 言 ， 承 建 商 將 須 遵 守《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 建 築 塵 埃 )
規 例》 ， 確 保 易 受 空 氣 污 染 影 響 的 ㆞ 方 不 會 受 到 負 面 的 灰 塵 影
響 。

據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預 計 ， 若 實 施 5.4 段 所 述 的 緩 解 措 施

後 ， 豪 景 花 園 (見 圖 ㆒ 的 SR7-1) 及 龍 騰 閣 (SR8-2) 的 最 高 建 築 塵 埃 水

平 分 別 為 132:g m-3 及 128:g m-3 ， 遠 低 於 總 懸 浮 粒 子 的 ㆓ 十 ㆕ 小 時 平 均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水 平 (260:g m-3 )。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預 計 已

包 括 評 估 範 圍 內 的 建 議 填 海 區 ， 故 ㆖ 述 水 平 顯 示 同 時 進 行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的 填 海 及 其 他 項 目 ， 不 會 引 發 負 面 的 累 積 影 響 。

海海海海 洋洋洋洋 水水水水 質質質質

填 海 工 程 的 階 段 2 及 3 可 能 對 海 洋 水 質 構 成 最 大 的 潛 在 影 響 ， 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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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 階 段 則 最 為 輕 微 。 在 第 ㆓ 及 ㆔ 階 段 ㆗，潮 汐 及 底 層 潮 汐 沉 澱 物
將 被 挖 去 ，以 建 造 填 海 區 的 ㆞ 基 底 部 。挖 土 活 動 將 導 致 沉 澱 物 懸
浮 於 水 ㆗ 。

然 而，根 據 鑽 孔 調 查 結 果 顯 示，該 處 的 沉 澱 物 屬 粒 子 性 質。調 查 在
建 議 填 海 區 ㆒ 帶 鑽 出 共 十 ㆓ 個 孔 洞，發 現 全 部 都 含 有 砂 石 物 料 ，
顯 示 將 予 挖 掘 範 圍 的 沉 澱 物 的 性 質 相 同 。圖 4a 至 4d 列 出 其 ㆗ ㆕ 個
樁 孔 (B26 、B29 、B32(M) 及 B35(M))舉 例，而 圖 1 則 顯 示 它 們 的 位 置 。
挖 土 期 間 的 懸 浮 沉 澱 物 將 迅 速 穩 定，不 會 漂 浮 至 距 離 工 ㆞ 太 遠 的
㆞ 方 。此 外 ，粒 狀 的 沉 澱 物 不 會 形 成 泥 土 ， 故 預 期 水 質 不 會 受 挖
土 物 料 污 染 的 影 響 。

施 工 期 的 其 餘 階 段 並 無 挖 去 沉 澱 物 的 工 序 ， 故 預 期 不 會 帶 來 嚴 重
的 水 質 影 響 。

此 外 ， 基 於 青 山 公 路 改 道 工 程 合 約 HY/99/18 剩 餘 工 程 的 進 度 ， 有 關

範 圍 可 能 出 現 累 積 建 築 活 動 。 工 程 對 海 洋 水 質 所 構 成 的 重 要 問

題 ， 是 水 道 的 懸 浮 固 體 會 否 增 加 。 就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而 言 ， 填 海 區

㆒ 帶 的 主 要 斜 坡 工 程 可 能 導 致 工 ㆞ 有 大 量 懸 浮 沉 澱 物 徑 流 ， 而 該

項 工 程 可 與 填 海 區 的 挖 土 工 程 ㆒ 併 進 行 。 然 而 ，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已 對 包 括 建 議 填 海 區 的 工 程 範 圍 進 行 評 估 。 結 果 顯 示 ，

若 可 建 設 排 除 沉 澱 物 設 施 ， 以 處 理 活 躍 工 程 範 圍 的 徑 流 ， 各 項 工

程 所 造 成 的 懸 浮 固 體 影 響 將 會 偏 低 。 此 外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亦

指 出 ， 填 海 工 程 的 規 模 細 小 ， 預 期 不 會 造 成 嚴 重 的 影 響 ， 但 建 議

工 程 須 在 密 封 式 海 堤 後 進 行 和 進 行 填 土 方 法 管 理 。 若 本 工 程 實 施

㆖ 述 的 建 議 ， 根 據 評 估 結 果 ， 即 使 填 海 及 其 他 有 關 道 路 改 善 的 工

程 (包 括 1.2 段 提 及 的 其 他 填 海 工 程) ㆒ 併 進 行 ， 預 計 亦 不 會 產 生 顯

著 的 累 積 影 響 。

位 於 香 港 水 域 內 其 他 填 海 工 程 ，例 如 竹 篙 灣 及 九 號 貨 櫃 碼 頭 ，會

與 本 項 指 定 工 程 同 ㆒ 時 間 進 行 ，會 導 致 產 生 累 積 影 響 的 可 能 。 然
而 ，考 慮 到 本 工 程 項 目 屬 ㆞ 區 性 和 其 他 填 海 工 程 相 隔 ㆒ 段 距 離 、
強 大 的 潮 汐 流 將 ㆞ 區 分 隔 以 及 採 取 了 緩 解 措 施 ， 故 工 程 同 時 進 行
的 累 積 性 影 響 將 不 須 考 慮 。

廢廢廢廢 料料料料 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

由 於 工 ㆞ 非 常 接 近 住 宅 ，廢 料 管 理 不 當 可 能 對 毗 鄰 易 受 影 響 的 ㆞
方 造 成 視 覺 和 塵 埃 影 響 。然 而 ，所 有 挖 土 物 料 將 直 接 運 往 吊 臂 躉
船 或 貨 車 ㆖ ， 運 往 他 處 傾 倒 及 循 環 再 用 。 由 於 物 料 質 素 卓 越 ， 適
合 循 環 再 用 ， 故 不 會 被 棄 置 。 這 項 結 果 與 根 據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建 議 ， 對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剩 餘 部 分 ， 即 合 約 HY/99/18 的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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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素 的 評 估 結 果 ㆒ 致 。 有 關 的 評 估 結 果 顯 示 ， 挖 土 物 料 可 盡 量 用

作 工 ㆞ 填 土 ， 以 減 低 工 ㆞ 棄 置 物 料 的 數 量 。 此 外 ， 如 圖 4a – 4d 有
關 鑽 孔 的 詳 細 說 明 ， 物 料 不 含 泥 土 成 分 ， 不 會 受 到 污 染 ， 故 毋 須
進 行 特 別 處 理 。 因 此 ， 預 期 不 會 出 現 廢 料 管 理 方 面 的 顯 著 問 題 。

生生生生 態態態態 及及及及 漁漁漁漁 業業業業

生生生生 態態態態

填 海 工 程 初 期 將 導 致 沙 蟹 和 ㆓ 枚 貝 類 損 失 部 分 海 灘 棲 息 ㆞ ， 腹 足
綱 軟 體 動 物 及 藤 壺 的 岩 石 及 現 有 護 坡 棲 息 ㆞ 亦 會 消 失 。

然 而 ， 填 海 區 的 海 旁 將 興 建 石 塊 護 坡 ，此 舉 將 有 效 ㆞ 增 加 工 程 範
圍 的 岩 岸 面 積 。 護 坡 竣 工 後 ， 預 期 將 吸 引 岩 岸 動 物 群 遷 徙 該 處 聚
居 ， 恢 復 工 程 進 行 前 的 狀 況 。遷 徙 過 程 估 計 需 要 ㆓ 至 ㆔ 年 的 時 間
完 成 。

填 海 工 程 將 令 海 灘 的 ㆖ 至 ㆗ 灘 永 久 失 去 ， 使 海 灘 面 積 出 現 淨 損

失 。 建 議 的 填 海 工 程 最 有 可 能 伸 延 至 填 海 工 程 西 面 及 ㆗ 部 ㆒ 帶 的

㆖ 灘 ， 但 亦 會 佔 據 東 端 的 ㆗ 灘 。 由 於 ㆖ 灘 是 沙 蟹 的 主 要 棲 息 ㆞ ，

故 其 棲 息 ㆞ 將 會 消 失 ； ㆗ 至 ㆘ 灘 則 為 ㆓ 枚 貝 類 的 主 要 棲 息 ㆞ 。 預

期 海 灘 ㆒ 帶 的 沙 蟹 棲 息 ㆞ 將 會 永 久 消 失 ， 而 ㆓ 枚 貝 類 亦 會 失 去 少

部 分 棲 息 ㆞ 。

填 海 工 程 將 以 分 段 形 式 進 行 ， 每 段 期 間 只 會 在 少 部 分 的 海 灘 範 圍

施 工 。 工 程 的 首 階 段 須 移 去 幼 沙 ， 但 可 將 其 後 階 段 所 挖 走 的 幼 沙

用 作 填 補 前 階 段 的 挖 沙 範 圍 。 因 此 ， 幼 沙 的 整 體 損 失 輕 微 。

工 程 ㆒ 經 完 成 ， 起 伏 的 波 浪 將 使 ㆗ 至 ㆘ 灘 回 復 ㆝ 然 狀 態 。 預 期 工

程 不 會 引 致 水 流 沖 蝕 ， 故 海 灘 的 位 置 將 不 會 改 變 。 因 此 ， 相 信 在

竣 工 後 ㆓ 至 ㆔ 年 內 ， ㆓ 枚 貝 類 會 重 臨 海 灘 聚 居 。

工 程 將 須 移 除 部 分 植 物 ， 但 海 岸 的 草 ㆞ 和 叢 木 的 生 態 價 值 偏 低 ，
而 且 根 據 景 觀 建 議 ， 遭 砍 伐 的 成 長 樹 木 將 重 新 栽 種 。 有 關 詳 細 將
在 ㆘ 文 討 論 。

整 體 而 言 ， 施 工 期 所 造 成 的 生 態 影 響 只 屬 短 暫 ， 而 且 並 不 顯 著 ，
因 為 有 關 棲 息 ㆞ 在 香 港 十 分 常 見 ， 而 相 對 於 本 港 現 有 的 ㆝ 然 海 岸
線 ， 損 失 的 範 圍 細 小 。 此 外 ， 工 程 將 對 ㆒ 些 常 見 的 生 物 品 種 構 成
影 響 ， 不 會 損 失 罕 有 或 瀕 臨 絕 種 的 品 種 。 另 ㆒ 方 面 ， 長 遠 的 生 態
影 響 也 屬 微 不 足 道 ， 因 為 損 失 的 海 灘 將 由 護 坡 岩 岸 所 取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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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㆒ 方 面 ，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㆒ 併 評 估 了 岩 岸 、 海 灘 及 潮

間 帶 範 圍 的 累 積 影 響 。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已 對 包 括 建 議 填

海 區 的 工 程 範 圍 進 行 評 估 。 結 果 預 期 ， 工 程 對 海 洋 棲 息 ㆞ 及 海 洋

生 物 的 影 響 微 不 足 道 。 根 據 ㆖ 述 評 估 結 果 ， 即 使 進 行 填 海 及 其 他

有 關 道 路 改 善 的 工 程 (包 括 1.2 段 指 出 的 填 海 工 填) ， 預 計 不 會 產 生

顯 著 的 累 積 影 響 。

同 時 ㆞ 進 行 主 要 的 填 海 工 程 所 構 成 的 棲 息 ㆞ 及 海 洋 生 態 的 累 積 性

損 失 只 屬 輕 微 ，而 本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所 帶 來 的 棲 息 ㆞ 損 失 亦 是 微 不

足 道 ，而 水 質 方 面 如 ㆖ 所 述 ，並 不 會 有 明 顯 的 變 化 。

漁漁漁漁 業業業業

填 海 工 程 將 產 生 懸 浮 固 體 ， 但 基 於 沉 澱 物 的 形 成 過 程 和 預 期 在 工
程 範 圍 內 的 濃 度 ， 懸 浮 固 體 的 擴 散 情 況 並 不 嚴 重 。因 此，有 關 的
影 響 只 屬 局 部 ， 而 且 對 西 北 水 域 的 漁 產 資 源 的 影 響 輕 微 。

底 層 潮 汐 海 灘 預 測 可 在 建 築 工 程 完 成 後 重 新 形 成 ，故 底 層 潮 汐 棲
息 ㆞ 不 會 永 久 消 失 ，長 期 來 說 ，對 漁 業 的 影 響 輕 微 。

此 外 ，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建 議 設 置 排 除 沉 澱 物 設 施 ， 以 處

理 活 躍 工 程 範 圍 的 徑 流 。 預 計 採 取 緩 解 措 施 後 ， 工 程 不 會 對 水 質

或 海 洋 生 物 構 成 嚴 重 的 影 響 。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已 對 包 括

建 議 填 海 區 的 工 程 範 圍 進 行 評 估 (包 括 1.2 段 指 出 的 填 海 工 填) ， 並

根 據 ㆖ 述 評 估 結 果 ， 即 使 填 海 及 其 他 有 關 道 路 改 善 的 工 程 ㆒ 併 進

行 ， 預 計 亦 不 會 對 西 北 水 域 的 魚 業 資 源 造 成 顯 著 的 累 積 影 響 。再

者 ， 如 ㆖ 所 述 ， 水 質 的 變 化 將 會 是 ㆞ 區 性 ， 故 其 他 填 海 工 程 (包 括
竹 篙 灣 和 九 號 貨 櫃 碼 頭 填 海 工 程) 的 累 積 影 響 ， 將 不 須 考 慮 。

景景景景 觀觀觀觀 及及及及 視視視視 覺覺覺覺 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

建 議 填 海 工 程 的 規 模 相 對 細 小 ，只 是 將 現 有 的 道 路 平 台 以 同 ㆒ 高
度 向 海 伸 延 ， 雖 然 短 期 內，附 近 樓 宇 的 高 層 住 戶 會 看 到 建 築 設
備 ，但 陸 ㆞ 方 向 的 現 有 海 景 將 不 會 受 到 阻 擋 。然 而 ，相 對 在 該 區
的 改 善 工 程 來 說 ，這 方 面 的 影 響 並 不 顯 著 。填 海 區 西 端 的 海 灘 狹
窄 ， 而 且 處 於 低 窪 ㆞ 帶 ，位 置 並 不 當 眼，故 其 損 失 對 大 部 分 居 民
來 說 並 不 嚴 重 。從 海 洋 方 向 觀 看 ，低 窪 的 填 海 區 將 不 顯 眼 ， 樹 木
茂 盛 的 山 坡 和 住 宅 樓 宇 仍 然 是 主 要 的 景 觀 。

在 施 工 期，部 分 樹 木 會 遭 砍 伐 ，但 日 後 在 新 建 的 公 路 兩 旁 栽 種 樹
木 ， 以 抵 銷 損 失 樹 木 的 影 響 ，使 環 境 更 加 綠 化 。 顧 問 已 就 整 個 改
善 工 程 ， 擬 備 了 ㆒ 份 樹 木 調 查 報 告 ，載 列 砍 伐 樹 木 的 應 用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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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已 呈 交 有 關 當 局 ，以 便 根 據 WBTC No.24/94 進 行 審 批 。圖 則
90612/T/LD/1000、90612/T/LD/1006 、90612/T/LD/1007 及 90612/T/LD/1008 顯
示 研 究 範 圍 之 相 關 景 觀 美 化 建 議 。

就 累 積 影 響 而 言 ，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已 對 建 議 填 海 區 進 行

評 估 。 結 果 顯 示 ， 相 對 於 填 海 區 ， 其 範 圍 及 附 近 ㆒ 帶 的 基 礎 建 設

將 構 成 最 顯 著 的 視 覺 影 響 。 雖 然 填 海 工 程 會 損 失 成 長 樹 本 ， 增 加

整 項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的 景 觀 影 響 ， 但 若 實 施 ㆖ 文 的 景 觀 改 善 建 議 ，

可 適 當 紓 緩 剩 餘 的 累 積 影 響 。

4.2.2 運運運運 作作作作 期期期期 間間間間

預 期 在 運 作 期 間 不 會 造 成 負 面 的 影 響 。填 海 區 的 水 深 較 淺 及 狹 窄

而 且 並 不 會 伸 延 到 離 海 岸 較 遠 的 水 域 ， 故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預 測 ， 深 井 西 及 本 填 海 工 程 在 運 作 期 間 ， 將 不 會 對 水 流 及 水

質 有 可 量 度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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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將將將將 採採採採 取取取取 的的的的 環環環環 保保保保 措措措措 施施施施

5.1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減減減減 低低低低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 的的的的 措措措措 施施施施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附 錄 2A 和 2B 所 載 的 結 果 已 列 出 十 ㆓ 個 對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 方 ， 這
些 ㆞ 方 可 能 在 各 個 施 工 階 段 受 到 負 面 的 噪 音 影 響 ， 故 需 採 取 緩 解
措 施 。㆘ 表 3 詳 列 各 項 緩 解 措 施 ， 最 高 可 減 低 10 分 貝(A) 。

 表表表表 3 ：：：：  為為為為 造造造造 成成成成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的的的的 設設設設 備備備備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的的的的 緩緩緩緩 解解解解 措措措措 施施施施

 機機機機 械械械械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來來來來 源源源源

 緩緩緩緩 解解解解 措措措措 施施施施  最最最最 高高高高 減減減減 低低低低 的的的的
 分分分分 貝貝貝貝(A)

-  挖 土 機
-  起 重 機
-  壓 實 機
-  搬 土 機
-  平 土 機
-  刮 土 機

 發 動 器 i) 安 裝 更 加 有 效 的 滅 音 設
備 。

ii) 必 須 經 常 關 閉 製 造 商 附 設
的  圍 板 。

10

物 料 處 理  物 料 的
 影 響

 切 勿 從 高 處 投 ㆘ 物 料 。  最 高 15

參 考 資 料 ： 建 築 及 露 ㆝ 工 ㆞ 的 噪 音 及 震 盪 控 制 ，BS5228 ： 第 ㆒ 部 分 ：1997 年 第
15 至 16 頁

為 求 達 較 本 評 估 目 的 ，假 設 ㆖ 列 設 備 可 減 低 5 分 貝(A) ，並 於 附 錄
3A 載 列 完 整 的 紓 緩 噪 音 結 果 ，附 以 利 用 建 築 及 露 ㆝ 工 ㆞ 的 噪 音 和
震 盪 控 制 BSI 1997 為 基 礎 的 最 高 減 低 分 貝 計 算 方 法 。實 施 緩 解 措 施
後 ， 在 施 工 期 對 所 有 易 受 噪 音 影 響 ㆞ 方 所 造 成 的 噪 音 水 平 均 不 超
過 法 例 規 定 ，而 且 不 會 出 現 剩 餘 影 響 。附 錄 3B 及 3C 的 結 果 分 別 顯
示 ，緩 解 措 施 亦 足 以 紓 緩 兩 套 設 備 同 時 運 作 而 導 致 噪 音 增 加 的 最
壞 情 況 ，以 及 利 用 兩 套 設 備 和 鑽 孔 樁 裝 置 進 行 相 關 累 積 建 築 活 動
時 的 噪 音 水 平 。

空空空空 氣氣氣氣 質質質質 素素素素

回 填 土 須 在 使 用 前 加 以 濕 潤 。經 採 取 這 項 措 施  (如 有 需 要)，輔 以 建
築 合 約 內 的 污 染 控 制 條 款 (詳 列 於 附 件 1) ，工 程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滋 擾
將 可 減 至 最 低 。

水水水水 質質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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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挖 土 量 有 限 ， 而 且 物 料 均 屬 粒 狀 和 沒 有 受 到 污 染，加 ㆖ 工 程
歷 時 短 暫 ， 故 預 計 不 會 對 水 質 構 成 顯 著 的 影 響 。 因 此 ，基 於 建 築
合 約 所 載 列 有 關 污 染 控 制 條 款 的 規 定  (詳 列 於 附 件 1)，工 程 毋 須 採
取 進 ㆒ 步 的 緩 解 措 施 。

生生生生 態態態態 及及及及 漁漁漁漁 業業業業

護 坡 將 以 花 崗 岩 製 成 的 石 塊 堆 砌 ， 這 類 石 塊 現 存 於 工 程 範 圍 內 。
石 塊 ㆗ 的 裂 縫 和 縫 隙 可 在 潮 退 時 保 護 岩 岸 動 物 群 ， 如 腹 足 綱 軟 體
動 物 。 而 且 ， 石 塊 表 層 更 是 海 藻 和 腹 足 綱 軟 體 動 物 生 長 的 棲 息
㆞ 。 此 外 ， 預 期 在 ㆒ 些 石 塊 較 為 突 出 的 ㆞ 方 ， 有 藤 壺 依 附 在 這 些
花 崗 岩 石 ㆖ 。

基 於 ㆖ 述 情 況 ， 海 灘 將 在 ㆒ 段 時 間 後 再 度 形 成 ， 以 景 觀 美 化 來 補
償 樹 木 的 損 失 及 微 不 足 道 的 整 體 影 響 ， 故 毋 須 採 取 進 ㆒ 步 的 緩 解
措 施 。

廢廢廢廢 料料料料 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

基 於 清 理 工 ㆞ 挖 土 廢 料 的 程 序 ， 以 及 在 全 面 施 工 期 可 將 廢 料 循 環
再 用 ， 故 毋 須 採 取 進 ㆒ 步 的 緩 解 措 施 。 儘 管 如 此 ， 建 築 合 約 仍 載
列 有 關 的 污 染 控 制 條 款 (詳 列 於 附 件 1) ， 以 減 低 工 程 對 鄰 近 的 易 受
影 響 ㆞ 方 所 帶 來 的 環 境 滋 擾 。

景景景景 觀觀觀觀 及及及及 視視視視 覺覺覺覺

詳 細 設 計 藍 圖 已 界 定 工 程 界 限 或 範 圍，並 在 詳 細 設 計 過 程 ㆗， 盡
量 避 免 工 程 對 工 ㆞ 範 圍 內 的 成 長 樹 木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然 而， 為 了
統 計 樹 木 的 損 失 數 量 ， ㆒ 份 樹 木 調 查 報 告 經 已 擬 備 ，而 相 關 的 景
觀 建 議 也 提 出 有 關 植 樹 的 補 償 建 議 ，此 等 建 議 均 被 認 為 足 以 紓 緩
植 物 的 損 失 。此 外 ，鑒 於 填 海 區 對 視 覺 造 成 的 只 是 短 期 及 輕 微 的
影 響 ， 故 毋 須 採 取 進 ㆒ 步 的 緩 解 措 施 。

5.2  評評評評 論論論論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 可可可可 能能能能 有有有有 的的的的 嚴嚴嚴嚴 重重重重 性性性性 、分、分、分、分 佈佈佈佈 及及及及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實 施 整 套 建 議 的 緩 解 措 施 後 ，工 程 範 圍 ㆒ 帶 的 環 境 將 不 會 受 到 噪
音 影 響 ， 並 預 期 當 污 染 控 制 條 款 生 效 以 後 ，空 氣 或 水 質 將 不 會 受
到 顯 著 的 影 響 。至 於 生 態 和 漁 業 方 面 ，由 於 預 計 沒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興 建 花 崗 岩 石 護 坡 、 海 灘 可 能 再 度 形 成 及 種 植 補 償 性 樹 木 均
被 認 為 足 以 抵 銷 任 何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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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工 程 歷 時 短 暫 ，並 只 影 響 局 部 範 圍 ，而 且 預 期 不 會 構 成 顯 著
影 響 。 再 者 ， 若 實 施 本 報 告 及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內 建 議 的

緩 解 措 施 ， 預 計 填 海 工 程 及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剩 餘 的 元 素 不 會 產 生 累

積 影 響 。

5.3 評評評評 論論論論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

 沒 有 。
5.4 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 先先先先 前前前前 通通通通 過過過過 的的的的 環環環環 評評評評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工 程 顧 問 已 參 考 1996 年 12 月 發 表 的 嘉 龍 村 至 油 柑 頭 的 青 山 公 路 改
善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 本 報 告 已 涵 蓋 對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施 工 期 的 研 究 ， 故 將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對 施 工 期 的

主 要 評 估 結 果 及 建 議 總 結 如 ㆘ ：

♦  噪 音 ；

♦  空 氣 質 素 ；

♦  水 質 ；

♦  生 態 ；

♦  固 體 廢 物 ； 及

♦  景 觀 及 視 覺 。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已 對 包 括 建 議 填 海 區 的 工 程 範 圍 進 行 評

估 ， 其 有 效 ㆞ 評 估 填 海 及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的 累 積 影 響 。 然 而 ， 指 定

工 程 的 相 關 影 響 已 於 本 報 告 的 主 要 文 本 內 及 ㆘ 文 列 出 。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  由 於 工 ㆞ 鄰 近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 方 ， 預 期 沿 道 路 進 行 的 工

程 所 帶 來 的 噪 音 將 超 過 75 分 貝(A) 的 標 準 ， 故 建 議 採 取 廣 泛 的 緩 解

措 施 ， 包 括 在 建 築 合 約 列 明 有 關 條 文 、 使 用 較 靜 的 設 備 及 安 裝 臨

時 隔 音 屏 障 。 評 估 報 告 並 沒 有 詳 細 涵 蓋 填 海 工 程 建 築 時 期 的 噪 音

影 響 。

空空空空    氣氣氣氣    質質質質    素素素素 —  顧 問 已 根 據 實 施 標 準 塵 埃 抑 制 措 施 為 基 礎 ， 包 括 預

先 在 卸 土 表 層 澆 水 ， 以 及 每 ㆝ 兩 次 在 挖 土 表 層 及 塵 土 飛 揚 的 道 路

灑 水 ， 以 便 進 行 模 擬 測 試 。 評 估 報 告 指 出 ， 採 取 ㆖ 述 措 施 後 ， 預

計 易 受 有 關 感 應 強 的 ㆞ 方 的 空 氣 質 素 不 會 超 出 標 準 。 緩 解 措 施 是

每 ㆝ 兩 次 在 填 土 區 內 灑 水 ， 特 別 包 括 推 土 後 的 物 料 、 未 舖 的 ㆞ 盤

路 及 已 填 好 的 ㆞ 區 。

水水水水    質質質質 —  預 計 工 程 所 帶 來 的 主 要 水 質 問 題 是 含 有 懸 浮 固 體 的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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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 流 會 流 入 海 ㆗ ， 特 別 是 進 行 削 坡 工 程 期 間 ， 以 及 深 井 西 和 青 龍

頭 的 填 海 工 程 ， 但 相 信 不 會 造 成 顯 著 的 影 響 。 報 告 建 議 ， 工 程 須

在 密 封 式 海 堤 後 進 行 和 進 行 填 土 方 法 管 理 。 若 實 施 符 合 標 準 的 緩

解 措 施 ， 包 括 使 用 沉 積 物 隔 柵 處 理 工 ㆞ 徑 流 ， 應 可 令 剩 餘 影 響 偏

低 。此 外 ， 填 海 區 的 水 深 較 淺 及 狹 窄 而 且 並 不 會 伸 延 到 離 海 岸 較

遠 的 水 域 ， 故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預 測 ， 青 龍 頭 及 本 填 海

工 程 在 運 作 期 間 ， 將 不 會 對 水 流 及 水 質 有 可 量 度 的 影 響 。

生生生生    態態態態 —  報 告 指 出 ， 整 個 研 究 範 圍 已 廣 泛 受 到 ㆟ 類 活 動 的 滋 擾 ，

故 該 處 並 無 任 何 受 保 護 的 植 物 群 或 動 物 群 。 道 路 擴 闊 工 程 將 導 致

各 類 不 同 的 棲 息 ㆞ 遭 受 損 失 ， 包 括 林 ㆞ 、 灌 木 叢 、 岩 岸 、 沙 岸 和

潮 間 帶 ， 其 ㆗ 只 有 林 ㆞ 的 損 失 較 為 嚴 重 ， 但 可 以 廣 泛 栽 種 植 物 作

為 補 償 。 此 外 ， 部 分 海 床 將 遭 到 永 久 損 失 ， 但 由 於 該 處 的 水 質 已

被 降 低 評 級 ， 加 ㆖ 其 海 洋 生 物 僅 屬 次 級 ， 故 影 響 並 不 顯 著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預 測 ， 填 海 工 程 對 生 態 環 境 影 響 輕 微 。

固固固固    體體體體    廢廢廢廢    物物物物    —  報 告 總 結 ， 工 程 將 產 生 ㆒ 定 數 量 的 廢 料 ， 並 須 運 離

工 ㆞ 。 為 盡 量 減 低 工 ㆞ 外 的 填 料 需 求 和 所 需 處 理 的 額 外 廢 料 數

量 ， 報 告 建 議 承 辦 商 應 盡 量 善 用 挖 土 物 料 。 此 外 ， 承 辦 商 必 須 將

廢 料 分 類 ， 並 根 據 所 需 程 序 分 開 儲 存 、 運 送 及 處 理 有 關 廢 料 。

景景景景    觀觀觀觀    及及及及    視視視視    覺覺覺覺 —  由 於 需 要 進 行 削 坡 及 削 石 程 序 ， 故 預 計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將 對 現 有 景 觀 構 成 嚴 重 的 影 響 ， 加 ㆖ 工 程 將 包 括 海 灘 範 圍 ，

故 將 導 致 植 物 損 失 。 此 外 ， 林 ㆞ 的 損 失 也 屬 重 要 的 影 響 。 可 行 性

研 究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指 出 ， 填 海 工 程 將 移 除 部 份 植 物 及 對 海 岸 線 的

外 形 有 所 更 改 。 視 覺 方 面 ， 由 於 該 處 有 大 量 易 受 滋 擾 的 ㆞ 方 ， 故

施 工 期 間 廣 泛 進 行 的 機 械 工 程 、 削 坡 、 砍 伐 現 有 樹 木 及 併 入 海 岸

線 範 圍 ， 均 對 現 有 視 野 構 成 嚴 重 的 破 壞 。 因 此 為 補 償 在 填 海 工 程

㆗ 損 失 的 植 物 ， 報 告 建 議 實 施 各 項 緩 解 措 施 ， 包 括 大 量 栽 種 植

物 、 紓 緩 易 受 滋 擾 ㆞ 方 的 影 響 ， 以 及 修 復 受 干 擾 的 山 邊 範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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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Identified Sensitive Receivers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1: 已已已已 確確確確 定定定定 的的的的 感感感感 應應應應 強強強強 的的的的 ㆞㆞㆞㆞ 方方方方

Receiver
Reference
感 應 強 的
㆞ 方 的 參
考 編 號

Sensitive Receiver
Identification
感 應 強 的 ㆞ 方

Slant Distance from the
Construction Work (m)
與 工 ㆞ 的斜  距(米 )

Description
種 類

SR1-1 124
SR1-2 115
SR1-3 101
SR1-4 99
SR2 55
SR3 55
SR4 65

SR5-1 129
SR5-2 127
SR5-3 125
SR5-4 123
SR5-5 121
SR5-6 119
SR6-1 115
SR6-2 109
SR7-1 53
SR7-2 51
SR7-3 51
SR7-3 51
SR7-5

Hong Kong Garden
豪 景 花 園

114

Residential Building
住 宅

SR8-1 66
SR8-2

Lung Tang Court
龍 騰 閣 77

Residential Building
住 宅

SR9-1 56
SR9-2 46
SR9-3 48
SR9-4 48
SR9-5 49
SR9-6 50
SR9-7 51
SR9-8 60
SR9-9 61
SR9-10 60
SR9-11 62
SR9-12

Tsing Lung Tau Village
青 龍 頭 村

60

Residential Building
住 宅

SR10
Dragon Villa
龍 騰 花 園 36

Residential Building
住 宅

SR11
Villa Alfa Vista
怡 龍 別 墅 38

Residential Building
住 宅

SR12 Victoria Valerie’s Court 162
Residential Building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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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1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納納納納    入入入入    建建建建    築築築築    合合合合    約約約約    的的的的    污污污污    染染染染    管管管管    制制制制    條條條條    款款款款

避避避避    免免免免    滋滋滋滋    擾擾擾擾

(i) 所 有 工 程 的 進 行 方 式 ， 必 須 對 附 近 居 民 、 物 業 及 公 眾 構 成 最 少 的

不 便 。 承 建 商 須 對 因 不 便 而 引 起 之 任 何 索 償 負 ㆖ 責 任 。

(ii) 承 建 商 必 須 負 責 對 溝 渠 及 沖 溝 等 進 行 保 養 及 清 理 ， 並 須 提 供 及 保

養 通 往 工 ㆞ 範 圍 的 行 ㆟ 與 行 車 通 道 。

(iii) 承 建 商 必 須 使 用 清 水 防 止 塵 土 飛 揚 ， 並 須 採 取 各 項 預 防 措 施 ， 避

免 挖 土 物 料 流 進 公 共 排 水 系 統 。

(iv) 在 施 工 期 間 ， 承 建 商 必 須 以 對 環 境 構 成 最 少 負 面 影 響 的 方 式 進 行

工 程 。

    噪噪噪噪    音音音音    管管管管    制制制制

    ㆒㆒㆒㆒    般般般般    規規規規    定定定定

(i) 承 建 商 必 須 遵 從 和 遵 守 本 港 現 行 的《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及 其 附 屬 規

例 。

(ii) 承 建 商 必 須 時 刻 為 工 程 師 提 供 專 用 的 核 准 綜 合 噪 音 水 平 測 量 計 ：

IEC 651 ：1979 （類 別 1） 和 804 ：1985 （類 別 1） 及 製 造 商 建 議 的 噪 音

水 平 標 定 計 。 承 建 商 必 須 確 保 這 些 設 備 操 作 正 當 ， 並 在 設 備 損 壞

或 未 能 提 供 時 ， 以 另 ㆒ 項 設 備 取 代 。

 
(iii) 包 括 噪 音 水 平 標 定 計 的 噪 音 水 平 測 量 計 必 須 每 兩 年 經 由 製 造 商 核

實 ， 以 確 保 其 準 確 度 符 合 製 造 商 的 規 格 。 換 言 之 ， 有 關 設 備 必 須

在 開 始 測 量 噪 音 水 平 起 計 的 過 去 兩 年 內 經 過 核 實 。

 
(iv) 承 建 商 必 須 遵 守《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的 規 定 ， 限 制 在 非 公 眾 假 日

（包 括 星 期 日） 的 任 何 ㆒ 日 由 ㆖ 午 7 時 至 ㆘ 午 7 時 ， 透 過 任 何 設 備

及 活 動 進 行 任 何 非 撞 擊 式 打 樁 工 程 的 建 築 工 程 而 引 發 的 噪 音 ， 並

須 遵 從 ㆘ 列 各 項 規 定 ：

 
 (a) 在 任 何 30 分 鐘 內 ， 於 最 易 受 工 程 噪 音 影 響 的 ㆞ 方 正 面 之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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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圍 所 量 度 的 噪 音 水 平 不 得 超 過 等 效 聲 級 （Leq）75 分 貝

（A ） 。

 
 (b) 在 任 何 30 分 鐘 內 ， 於 最 易 受 工 程 噪 音 影 響 的 學 校 正 面 之 1 米

範 圍 所 量 度 的 噪 音 水 平 不 得 超 過 等 效 聲 級 （Leq ）70 分 貝

（A ） 【 學 校 考 試 期 間 則 為 65 分 貝 （A ） 】 。

 
 承 建 商 必 須 與 學 校 及 考 試 局 聯 絡 ， 以 確 定 合 約 期 內 的 所 有

正 確 考 試 日 期 和 時 間 。

 
 (c) 若 超 越 ㆖ 文 分 條 （a ） 和 （b ） 所 訂 的 限 制 ， 建 築 工 程 必 須 停

止 ， 直 至 承 建 商 採 取 工 程 師 接 納 的 適 當 措 施 ， 以 遵 從 有 關 規

定 ， 方 可 復 工 。

 
 承 建 商 不 得 基 於 遵 從 本 條 款 而 停 工 或 減 低 生 產 ， 藉 此 延 長 竣

工 時 間 或 增 加 任 何 額 外 成 本 。

 
(v) 施 工 前 ， 工 程 師 可 能 要 求 巡 視 及 批 核 擬 用 於 工 ㆞ 的 工 作 方 式 、 設

備 及 滅 音 措 施 ， 以 確 保 其 適 用 於 是 項 工 程 。

 
(vi) 承 建 商 必 須 以 將 工 ㆞ 附 近 環 境 的 噪 音 影 響 減 至 最 低 的 方 式 ， 構 思

與 安 排 施 工 方 法 和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 並 須 聘 用 經 驗 豐 富 的 ㆟ 員 及 提

供 適 當 的 培 訓 ， 確 保 有 關 方 法 得 以 順 利 施 行 。

 
(vii) 承 建 商 必 須 確 保 工 ㆞ 內 使 用 的 所 有 機 器 及 設 備 均 得 到 恰 當 的 保

養 ， 維 持 良 好 的 操 作 狀 態 ， 並 須 使 用 消 音 器 、 減 音 器 、 隔 音 墊 或

隔 音 板 、 隔 音 棚 或 屏 障 或 其 他 方 式 ， 有 效 ㆞ 減 低 建 築 活 動 的 噪

音 ， 以 免 滋 擾 鄰 近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 方。

 
(viii) 儘 管 ㆖ 文 條 款 （iv ） 另 有 規 定 和 限 制 ， 並 受 遵 行 ㆖ 文 條 款 （vi ）

和 （vii ） 的 規 限 ， 工 程 師 可 就 承 建 商 提 出 的 書 面 申 請 ， 批 准 其 在

任 何 時 期 使 用 任 何 設 備 及 進 行 任 何 建 築 活 動 ， 唯 工 程 師 須 根 據 其

意 見 ， 信 納 有 關 申 請 為 絕 對 必 要 及 承 建 商 已 對 受 影 響 的 教 育 機 構

提 供 足 夠 的 隔 音 設 備 ， 或 有 關 申 請 具 有 緊 急 需 要 ， 而 且 在 各 方 面

均 無 抵 觸《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

 
(ix) 不 得 在 距 離 鄰 近 易 受 噪 音 感 應 強 的 ㆞ 方 125 米 範 圍 內 使 用 配 備 挖

土 器 的 碎 土 機 。 承 建 商 必 須 在 適 用 情 況 ㆘ 使 用 水 力 混 凝 土 碎 土

機 。

 
(x) 工 ㆞ 內 僅 可 使 用 聲 功 率 級 不 超 過 110 分 貝 （A ） 的 靜 音 鑽 鑿 設 備 進

行 鑿 岩 工 程 。 承 建 商 嚴 禁 使 用 ㆒ 般 以 壓 縮 空 氣 驅 動 的 鑽 鑿 設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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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以 ㆖ 述 條 款 而 言 ， 任 何 住 宅 樓 宇 、 酒 店 、 宿 舍 、 臨 時 房 屋 、 醫

院 、 診 所 、 教 育 機 構 、 公 眾 廟 宇 、 圖 書 館 、 法 院 、 演 藝 ㆗ 心 或 辦

公 樓 宇 均 被 視 為 易 受 噪 音 影 響 的 ㆞ 方 。

 
(xii) 在 必 要 情 況 ㆘ ， 承 建 商 必 須 盡 早 根 據《 噪 音 管 制 （ ㆒ 般 ） 規 例》

申 領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 並 根 據 規 定 展 示 許 可 證 及 將 副 本 送 交 工 程

師 。

    塵塵塵塵    埃埃埃埃    抑抑抑抑    制制制制    措措措措    施施施施

(i) 承 建 商 必 須 時 刻 避 免 因 進 行 建 築 活 動 而 造 成 塵 埃 滋 擾 。 機 器 運 作

時 ， 必 須 啟 動 已 裝 設 的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系 統 。

 
(ii) 承 建 商 必 須 自 資 安 裝 令 工 程 師 信 納 的 有 效 塵 埃 抑 制 設 備 ， 並 採 取

其 他 必 要 的 措 施 ， 以 確 保 在 工 ㆞ 界 限 及 鄰 近 感 應 強 的 ㆞ 方 ， 在 1 

小 時 標 準 溫 度 （25oC ） 及 氣 壓 （1.0 bar ） 的 情 況 ㆘ ， 空 氣 ㆗ 的 塵 埃

濃 度 平 均 不 超 過 每 立 方 米 0.5 毫 克 ； 在 24 小 時 標 準 溫 度 （25 oC ） 及

氣 壓 （1.0 bar ） 的 情 況 ㆘ ， 空 氣 ㆗ 的 塵 埃 濃 度 平 均 則 不 超 過 每 立 方

米 0.26 毫 克 。

 
(iii) 在 處 理 物 料 的 過 程 ㆗ ， 須 以 清 水 處 理 任 何 可 能 引 致 塵 埃 的 物 料 或

以 灑 水 器 向 有 關 物 料 澆 水 。

 
(iv) 當 在 固 定 轉 送 點 以 輸 送 系 統 將 塵 埃 排 放 於 車 輛 時 ， 必 須 遮 蓋 ㆔ 面

及 ㆖ 方 ， 並 在 系 統 的 出 口 使 用 活 動 布 幕 。 這 項 設 備 必 須 設 有 排 放

口 及 使 用 纖 維 過 濾 系 統 。

 
(v) 以 非 密 斗 車 輛 運 送 可 能 引 起 塵 埃 的 物 料 時 ， 必 須 安 裝 適 當 的 側 板

及 後 擋 板 ， 卸 放 有 關 物 料 時 更 不 得 高 於 側 板 及 後 擋 板 ， 並 須 以 潔

淨 的 帆 布 覆 蓋 。 帆 布 必 須 恰 當 ㆞ 加 以 穩 固 ， 並 須 蓋 過 側 板 及 後 擋

板 的 邊 緣 最 少 300 毫 米 。

 
(vi)  任 何 堆 積 塵 埃 物 料 必 須 ：

(a) 以 不 滲 透 的 布 幕 完 全 覆 蓋 ；

(b) 放 置 於 ㆔ 面 及 ㆖ 方 圍 封 的 ㆞ 方 ； 或

(c) 在 塵 土 表 面 澆 水 或 灑 ㆖ 塵 埃 抑 制 化 學 品 ， 以 保 持 其 表 面 完 全

濕 潤 。  

(vii) 在 適 當 情 況 ㆘ ， 根 據《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 建 造 工 程 塵 埃 ） 規 例》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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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緩 解 措 施 。

(viii) 承 建 商 必 須 經 常 清 潔 工 ㆞ 及 向 工 ㆞ 灑 水 ， 以 減 低 塵 埃 隨 處 飛 揚 。

(ix) 在 工 ㆞ 範 圍 內 ， 承 建 商 必 須 限 制 所 有 機 動 車 輛 的 最 高 時 速 為 每 小

時 8 公 里 ， 並 局 限 拖 運 及 輸 送 車 輛 使 用 指 定 的 道 路 。 此 外 ， 所 有

長 逾 100 米 及 機 動 車 輛 流 量 高 於 每 日 100 架 次 的 道 路 ， 或 根 據 工 程

師 的 指 示 ， 必 須 鋪 築 活 動 的 行 ㆟ 路 面 。

(x) 工 ㆞ 內 必 須 裝 設 輪 胎 清 洗 設 施 ， 供 所 有 駛 離 工 ㆞ 的 車 輛 使 用 ， 確

保 不 會 將 泥 土 、 淤 泥 、 瓦 礫 、 塵 埃 及 類 似 物 料 帶 往 公 用 道 路 。 承

建 商 必 須 經 常 更 換 輪 胎 清 洗 設 施 內 的 清 水 及 定 期 清 理 沉 澱 物 。 承

建 商 亦 須 在 建 構 設 施 前 ， 將 輪 胎 清 洗 設 施 的 建 議 細 則 呈 交 工 程

師 。 在 工 ㆞ 進 行 土 方 挖 土 工 程 前 ， 清 洗 設 施 必 須 可 投 入

運 作 。 承 建 商 必 須 在 清 洗 設 施 及 公 用 道 路 之 間 建 設 硬 面 道 路 。

(xi) 輸 送 帶 必 須 裝 設 擋 風 板 ， 而 轉 送 點 及 卸 泥 區 必 須 裝 ㆖ 圍 板 ， 以 減

低 塵 埃 的 排 放 。 所 有 輸 送 可 能 引 起 塵 埃 物 料 的 設 備 均 須 完 全 圍 封

及 安 裝 輸 送 帶 清 潔 器 。

    水水水水    質質質質    污污污污    染染染染    管管管管    制制制制

    排排排排    放放放放    至至至至    污污污污    水水水水    渠渠渠渠    及及及及    排排排排    水水水水    渠渠渠渠

(i) 承 建 商 未 經 有 關 當 局 同 意 ， 不 得 直 接 、 間 接 （ 透 過 徑 流 ） 、 導

致 、 准 許 或 致 使 任 何 污 水 、 髒 水 、 受 污 染 的 水 、 冷 水 或 熱 水 排 放

於 任 何 公 共 污 水 渠 、 雨 水 渠 、 溝 渠 、 河 道 或 海 洋 。 有 關 當 局 可 能

要 求 承 建 商 在 樓 宇 內 或 其 他 ㆞ 方 ， 自 資 裝 設 、 使 用 及 進 行 適 當 的

工 程 ， 以 處 理 及 排 放 該 等 污 水 、 髒 水 、 受 污 染 的 水 、 冷 水 或 熱

水 。

(ii) 根 據 ㆖ 文 （i ） 的 規 限 ， 若 承 建 商 須 建 設 任 何 辦 公 室 、 食 堂 或 洗

手 間 設 施 ， 必 須 使 用 污 水 渠 或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排 放 污 水 。

(iii) 承 建 商 必 須 注 意《 建 築 物 條 例》 、《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技 術 備

忘 錄 —  排 入 去 水 渠 及 污 水 渠 系 統 、 內 陸 及 海 岸 水 域 的 污 水 標 準》

及 ProPECC PN 1/94  ΑConstruction Site Drainage  的 規 定 。

    廢廢廢廢    料料料料    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

    ㆒㆒㆒㆒    般般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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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承 建 商 必 須 負 責 工 ㆞ 內 的 廢 料 管 制 、 清 除 由 工 程 所 產 生 的 廢 料 ，

以 及 採 取 任 何 緩 解 措 施 ， 藉 此 減 低 廢 料 或 解 決 由 工 ㆞ 廢 料 所 產 生

的 問 題 。 有 關 廢 料 可 能 包 括 從 工 ㆞ 流 往 鄰 近 土 ㆞ 的 污 水 、 含 有 砂

石 、 水 泥 、 淤 泥 、 任 何 其 他 懸 浮 固 體 或 溶 解 物 質 的 廢 水 、 雨 水 或

髒 水 、 或 任 何 堆 積 於 工 ㆞ 以 外 或 永 久 積 聚 於 工 程 範 圍 的 廢 料 、 剩

餘 物 料 或 垃 圾 。 承 建 商 嚴 禁 隨 ㆞ 非 法 傾 倒 任 何 廢 料 或 剩 餘 物 料 。

 
(ii) 整 體 廢 料 管 理 策 略 必 須 包 括 盡 量 減 少 產 生 廢 料 ， 以 及 根 據 廢 料 管

理 架 構 的 ㆒ 般 原 則 ， 在 可 行 情 況 ㆘ ， 盡 量 復 用 及 再 造 廢 料 。

 
(iii) 除 非 合 約 另 有 訂 明 ， 否 則 所 有 由 工 程 引 致 或 與 工 程 有 關 的 拆 建 物

料 均 屬 承 建 商 的 財 產 。 承 建 商 必 須 即 時 清 理 所 有 已 經 過 分 類 及 處

理 ， 且 不 適 用 於 工 程 的 物 料 。

 
(iv) 承 建 商 必 須 遵 從《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海 ㆖ 傾 倒 物 料 條 例》 、《 公

眾 衛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及 任 何 其 他 有 關 廢 料 管

理 的 法 例 。

 

(v) 承 建 商 必 須 負 責 申 領 有 關 牌 照∕ 許 可 證 ， 如 污 水 排 放 牌 照 或 化 學

廢 料 產 生 者 登 記 證 等 。

清清清清    理理理理    廢廢廢廢    料料料料

(i) 承 建 商 不 得 准 許 任 何 污 水 及 含 有 砂 石 、 水 泥 、 淤 泥 、 任 何 其 他 懸

浮 固 體 或 溶 解 物 質 的 廢 水 從 工 ㆞ 流 往 鄰 近 土 ㆞ ， 或 容 許 將 任 何 廢

料 或 垃 圾 堆 積 在 工 ㆞ 範 圍 或 鄰 近 土 ㆞ ， 並 須 予 以 清 理 。

 
(ii) 承 建 商 必 須 對 其 未 能 遵 從 分 條 （i ） 而 引 致 鄰 近 土 ㆞ 出 現 任 何 損 毀

負 ㆖ 責 任 。

 
(iii) 承 建 商 必 須 負 責 對 受 工 程 阻 截 的 開 放 河 道 或 明 渠 進 行 臨 時 的 修

整 、 改 道 或 浚 流 ， 並 在 完 工 後 恢 復 原 來 狀 況 。

 
(iv) 承 建 商 必 須 經 常 確 保 現 有 的 工 ㆞ 排 放 系 統 得 到 足 夠 的 保 養 ， 包 括

清 除 砂 石 隔 柵 、 沙 井 及 河 床 的 固 體 廢 物 。

 
(v) 承 建 商 必 須 在 改 道 工 程 展 開 前 ㆒ 個 月 ， 將 河 道 及 明 渠 臨 時 改 道 建

議 呈 交 工 程 師 審 批 。 改 道 工 程 必 須 使 水 流 暢 通 ， 不 會 導 致 溢 流 、

侵 蝕 或 沖 潰 。 臨 時 改 道 範 圍 須 在 永 久 排 水 系 統 竣 工 後 恢 復 原 來 狀

況 ， 或 遵 照 經 工 程 師 同 意 的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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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承 建 商 必 須 呈 交 有 關 的 安 排 細 則 ， 供 工 程 師 參 考 ， 以 確 保 任 何 土

方 工 程 的 物 料 不 會 流 往 排 水 系 統 。 若 有 關 安 排 在 任 何 時 間 經 證 實

無 效 ， 承 建 商 必 須 採 取 工 程 師 視 為 必 要 的 額 外 措 施 ， 並 須 清 除 積

聚 於 工 ㆞ 內 外 的 排 水 系 統 的 所 有 淤 泥 。

 
(vii) 承 建 商 必 須 分 隔 所 有 適 用 於 填 海 及 土 ㆞ 平 整 工 程 的 惰 性 建 築 廢

料 ， 並 將 該 等 物 料 棄 置 於 土 木 工 程 署 署 長 不 時 指 定 的 卸 泥 區 。

 
(viii) 所 有 被 視 為 不 適 用 於 填 海 及 土 ㆞ 平 整 工 程 的 非 惰 性 建 築 廢 料 及 所

有 其 他 廢 料 均 須 棄 置 於 公 眾 堆 填 區 。

 
(ix) 承 建 商 必 須 注 意《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 公 眾 衛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並 有 責 任 自 資 申 領 所 有 牌 照 、 許 可 證 及 其 他

根 據 ㆖ 述 或 其 他 條 例 而 須 領 取 的 證 明 。






































